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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范》 

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

 

一、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（包括简要的起草过程、主要

起草单位、起草人等） 

1 工作简况 

本标准编制项目由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（以下

简称“中国香妆协会”）提出并归口，于 2024 年 11 月立项。

项目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。  

1.1 标准编制的背景和意义 

中国香妆协会组织编写《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范》

团体标准的背景与必要性，源于当前中国化妆品行业数据统

计体系的不足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。以下从四方面阐述

其必要性和重要性： 

首先是解决数据统计标准不统一的核心痛点。 

当前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存在显著差异，这种差异源于

统计范围（如是否包含美容仪等品类）、统计对象（品牌销

售额或终端零售额）及数据来源（线上/线下）的混乱。此

外，不同单位的数据采集能力和方法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行业

认知偏差，影响政策制定与企业决策的科学性。制定统一标

准将界定统计概念、规范数据采集方法，增强透明度和可比

性，为行业提供“共同语言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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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支撑政府与产业主体的科学决策。 

政府监管与政策制定：国家药监局近年连续发布多项化

妆品监管信息化标准（如生产许可、备案管理数据集）要求

统一数据采集，监管信息的标准化得到了极大提升。但作为

监管信息的重要配套信息，现行行业数据却难以满足推进行

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。团体标准可补充市场规模、产业上下

游数据等关键指标，为政策制定（如产能优化、科创扶持）

提供依据。 

产业园区与企业运营：产业园区的资源配置、招商定位

依赖产业数据，而企业需通过市场趋势分析优化研发与营销

策略。统一的数据标准可消除信息孤岛，帮助主体精准把握

行业发展趋势，提高投资效益。 

再次，驱动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

中国化妆品产业正处于“激浊扬清”的关键阶段：2024

年行业交易规模达 1.07 万亿元，但同期 1318 家企业关停，

显示落后产能加速出清。标准化数据能客观反映结构优化进

程、研发投入强度等高质量发展指标，引导资源向科技创新

与品质提升集中。同时，数据透明化可遏制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

推动建立以长期信任为核心的市场竞争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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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增强国际竞争话语权全球化妆品市场竞争日益依

赖数据能力。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市场，亟须建立与

国际接轨的统计标准，支撑国货品牌参与国际竞争。团体标

准将助力构建全球认可的评估体系，为本土企业“出海”提

供数据背书。 

综上，《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范》的制定是赋能

多元决策、引领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，对实现“科学决策—

产业升级—国际竞争”的良性循环具有战略意义。 

1.2 起草单位与主要起草人 

本标准由中国香妆协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香妆协会、未来派（武汉）

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青眼网络科技 (武汉) 有限公司、美

妆头条传媒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艾媒咨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、

广州新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语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姚永斌、刘李军、黄志东。 

1.3 主要工作过程 

1）建立共识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

中国香妆协会于 2024年 9月 10日主持召开中国化妆品

产业相关数据统计研究座谈会。会议就协会牵头组织行业媒

体、专家、学者等单位共同起草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

范团体标准达成共识，并建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。 

与此同时，明确了工作组的工作目标为：建立统一的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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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统计和发布标准，确保不同来源的数据具有可比性。同时，

界定相关数据统计概念的定义和统计范围，公开数据收集和

处理的方法，增加数据的透明度，让用户能够理解数据背后

的逻辑。 

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资料搜集、专项研讨、实地走访调

研等多种形式，全面了解了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制定情况，理

清了国内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的主要方法及关键指标。从而

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，明确了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安

排。 

2）标准立项与内容起草 

形成并提交《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范》团体标准

立项申请书，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公示。 

2025 年 2 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前期调研基础上，经过

充分分析和内部研讨， 完成《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

范》团体标准草案。 

3）专家审核及内容完善 

2025 年 3 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就团标草案内容征求了业

内人士和专家意见，根据搜集的意见和反馈进一步修改完善

《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范》团体标准内容，形成标准

编制说明文件和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 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

本文件为首次制定，对“化妆品”等行业通用名词的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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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遵循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；对

“销售额”“消费者净推荐值”等与化妆品研发、生产、流

通、消费相关联的行业关键指标的定义、计算公式及应用场

景的界定，由工作组经过调研，结合行业实际应用现状进行

归纳总结；对“研发费用”“研发费用资本化”“营收”等财

务指标，参照财政部下发的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。

因此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。 

为统一口径，方便数据分享，本文件对化妆品的分类结

合市场实际，按“皮肤护理”“头发护理”“彩妆”“香水/香

氛”进行了分类，虽与 GB/T 18670-2017《化妆品分类》和

《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》 （国家药监局 2021 年第

49 号公告有所不同，但并不构成冲突。 

1）由于各自数据库的历史结构不同，习惯性表述方式

也有差异，导致当前行业在实际数据统计工作中对化妆品的

分类存在诸多混乱。比如，有时候用“美妆”代称“化妆品”，

有时候又用“美妆”代指“彩妆”；有部分统计将剃须刀、

沐浴露、洗发水等产品统称为“个人护理品”等。因此，有

必要从统计口径出发，对化妆品的细分类目进行一定的规范。 

2）《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》（国家药监局 2021 年

第 49 号公告）从“功效宣称、作用部位、使用人群、产品

剂型、使用方法”5 个方面对化妆品进行了分类，但其出发

点偏向于政策监管，和化妆品行业在日常市场营销中的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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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定差异；GB/T 18670-2017《化妆品分类》从“皮肤”“毛

发”“指（趾）甲”“口唇”不同身体部分出发和“清洁类化

妆品”“护肤类化妆品”“美容修饰类化妆品”形成交叉结合，

对化妆品进行了分类。这一分类方式虽然接近市场，但没有

将行业常用的“彩妆”“香水/香氛”产品单列出来。 

 

[GB/T 18670-2017《化妆品分类》] 

因此，在综合《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》（国家药

监局 2021 年第 49 号公告）和 GB/T 18670-2017《化妆品分

类》的基础上，本文件结合市场习惯对化妆品的分类给出了

建议。 

三、国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

国外尚无具有官方性质的，专门针对化妆品产业数据统

计的相关规范和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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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O/IEC20547 系列标准因其全面性和国际认可度成为

全球通用大数据框架标准，考虑到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与国

际接轨的需求，本文件在“数据仓库构建与接口发布”板块，

引用并建议遵循“ ISO/IEC20547-3 大数据参考架构”构建

标准数据库结构。 

四、标准的制（修）订与起草原则 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起草。 

五、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（附《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、

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） 

无。 

六、标准实施日期和实施建议 

无。 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（含涉及专利情况说明） 

专利说明：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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